社会发展学院“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申请办法
为了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打造特色学术品牌，学院设立“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并依据《社会发展学院科研平台与奖励条例》制定资助申请办法。该讲坛主要资助城市社会与文化领域高水平学者顺访我院，为全院师生举办学术讲座。
学院全年受理申请，具体办法和要求如下：
1．分高水平讲坛、顺访专家讲坛两个档次进行资助。
高水平讲坛主要邀请国际国内著名学者就城市社会与文化领域最前沿的学术话题进行演讲。要求被推荐的讲座专家超过学校“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的标准，并接近“大夏讲坛”的标准[footnoteRef:1]。在获得学校“知名学者学术讲座”资助之后，由系所依据一定程序，提前2周向学院提交申请。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之后，学院提供不超过5000元的配套资助。原则上学院每年资助不超过6次，每个系所限资助1次或总经费不超过10000元。 [1:  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座类型及申请条件请见附件2。] 

顺访专家讲坛主要资助境外高水平大学副高及以上学者、国内有影响力的正高级职称专家做讲座。被推荐的讲座专家要求超过学校“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的标准并接近“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的标准。在获得学校“百场校级学术讲座”资助之后，个人提出申请并经系所领导签字后提交申请。学院组织评审，通过后可提供不超过3000元的资助，原则上学院每年资助不超过10次。

“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资助及申请条件
	讲座级别
	专家条件
	资助额度

	高水平讲坛
	国际国内著名学者（如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专家等）
	不超过5000元（含讲座费、交通等费用）

	专 家 讲 坛
	境外高水平大学副高及以上学者、国内有影响力的正高职称专家
	不超过3000元（含讲座费、交通等费用）


注：达到学校“大夏讲坛”资助标准的，学院不再重复资助。
2．申请表可在学院网站下载或向科研秘书索取，原则上要求提前2周向学院申请。
[bookmark: _GoBack]3．推荐人应按学校规定提前向校宣传部、文科院进行签报（已获学校讲座资助的，由文科院负责签报），并做好相应的宣传、组织和预案工作。
4．海报、新闻稿等各类材料中应标注“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可与其他讲座名称同时标注。海报模板可向学院科研秘书索取。
5．学院制作提供讲座荣誉证书，经申请及院长签字后，可由院长或委托相关人员颁发给做讲座的知名学者。
6．讲座结束后，应在一周内提交讲座照片、新闻稿至学院科研秘书处，审核后授权经费至报销人财务系统，即可报销。
7．申请人不按上述要求执行的，学院有权不授权经费预算，并酌情考虑不再受理该教师的讲座资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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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社会发展学院“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申请表
	推荐人姓名、工 号
	
	联系方式
	

	被推荐人简介
	姓名
	中文：
	任职单位和 职 务
	

	
	
	外文：
	
	

	
	出生年月
	
	职  称
	

	
	电子邮箱
	
	手机号
	

	
	主要学术思想与贡献（200字以内，请另附被推荐人学术简历）：


	学术讲座简介
	讲座
题目
	
	讲座地点
	

	
	讲座类 型
	高水平 讲 坛(    )
顺访专家讲坛(    )
	讲座时间
	

	
	讲座内容简介（演讲内容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学术性，200字以内）：


	经费预算
	

	推荐人所在系所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注：学术讲座申报手续由推荐人按学校规定进行签报。推荐人在讲座结束后一周内向学院科研秘书提交照片和综述，再办理报销手续。

附件2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座类型及申请条件
	讲座名称
	专家级别
	受理申请时间
	资助额度

	大 夏 讲 坛
	国际国内著名学者
	国内专家提前2个月，国外专家提前4个月进行申请
	不超过2万（讲座费定额税前5953）

	知名学者学术讲座
	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专家
	提前两周提交电子版、纸质版申请表
	定额资助5000元（讲座费税前3550元，其他费用1450元）

	百场校级学术讲座
	境外副高及以上专家学者、国内有影响力的教授
	提前两周提交电子版、纸质版申请表
	定额资助1500元（讲座费税前1050元，其他费用450元）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全年受理各类讲座申报，具体要求如下：
1．“大夏讲坛”是我校人文社科最高级别的学术讲座，聘请国际国内知名学者就人文社科领域最前沿的学术话题进行演讲。国内专家提前2个月，境外专家提前4个月提出申请，需要电子版、纸质版申请表，学术简历，学校组织专家评审会，推荐人现场答辩评审后确定是否资助。
2．“知名学者学术讲座”一般是用于邀请长江学者或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来校开讲。需提前2周提交学院审核之后的电子版、纸质版申请表、学术简历。
3．“百场校级学术讲座”，资助境外专家学者（副高及以上）和国内有影响力的教授顺访我校，安排时间面向全校师生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
4．以上讲座申请表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下载。除了发送电子版申请表及被推荐人学术简历，纸质版申请表也务必由院系领导签字盖章扫描后一并发送至文科院公共邮箱。纸质版公文流转至文科院办公室（办公楼西楼3107室）。
请各位老师知悉，积极申报！
附件3 社会发展学院“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海报（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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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社会发展学院中英文讲座“荣誉证书”（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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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Awarded to

In appreciation for your meritorious lecture given at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

Dean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